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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

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股票)，除發行或私募公司屬設立未滿5年之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外，其交易所得應計入個人之基本所得額課稅(請詳 e-Tax alert issue 158 - 自110年起，未上市櫃

股票交易所得需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及 e-Tax alert issue 163 -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法

發布 )。而為明確規範前述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之計算，財政部於6月18日修正發布《個人有價證券交易所得

或損失查核辦法》，茲摘錄重點如下：

e-Tax alert

財政部修正發布「個人有價證券交易所得或損
失查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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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 修正條文 增修內容

未上市櫃之公司範圍 第3條

指下列公司以外之公司：

‒ 股票已依證券交易法第139條規定上市之公司。

‒ 股票已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上櫃之公司。

‒ 股票已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登錄為櫃檯買賣之興櫃公司。

申報時經檢附之文件 第4條
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之文件，供

稽徵機關查核認定。

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年度 第6條

‒ 應於交割日所屬年度，計入基本所得額。

‒ 交割日係在110年1月1日以後者，其能證明實際交易日係於109年12月31日以前

者，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所得之計算

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或損失額。

第8條 未依法申報交易所得，或未提供實際成交價格者，其「收入」之核定

1. 除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價格，應以該價格計算外；

2. 應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其

收入；

3. 交割日之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

值，計算其收入。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0/12/tw-etax-alert-issue158.pdf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1/04/tw-etax-alert-issue1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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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

額課稅之規定，自110年1月1日起施行，即除交易高

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股票外，股票交割日在110年1月1

日以後者皆應適用，惟倘能證明實際交易日係於109

年12月31日以前者，仍可例外免計入基本所得額課

稅基本稅負。

而個人買賣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額計算，應以成交價

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必要之費用核實計算所得額為

原則，惟倘無法提供實際收入、成本資料或未依法申

報者，稽徵機關將按實際成交價格之20%，或出售標

的股票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

值之75%等方式推計所得額。惟需提醒注意，證券交

易損失可於之後3年內交易所得中扣除之規定，係以

損失及申報扣除年度均核實計算損益，並經稽徵機關

核實認定為前提，倘個人於未來年度產生交易所

得，卻因憑證不完備而遭稅局採推計課稅之方式核

定，將喪失前3年經核實認定之交易損失可自當年度

交易所得中扣除之權益；故納稅者買賣未上市櫃股票

時宜備齊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

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買賣價格之文件並依法申報，以

供稽徵機關核實認定，方可避免前述喪失虧損扣除之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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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 修正條文 增修內容

所得之計算

第13條 成本得採個別辦認法或加權平均法

個人從事有價證券交易，能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其成本應採用個別辨認法，或分別

按出售時所持有之同一公司或同一基金所發行之有價證券，依加權平均法計算。

第10條 因繼承或受贈緩課股票之成本認定方式

1. 因繼承或受贈而取得者，以繼承時或受贈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估定之時價

為準。

2. 緩課股票以其緩課原因消滅課徵所得稅時，計入轉讓或撥轉年度收益之價格或時

價為準。

第12條 必要費用認定

1. 證券：指證券交易稅及手續費

2.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指手續費。

第14條 未依法申報交易所得，或未提供證明所得額之文件時，其「所得」之核定

1. 已提供或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價格，但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者，以實際成

交價格之20%，計算其所得額。

2. 未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價格者，以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交割日之前一年內無前開報告者，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

值)之75%，計算其所得額。

3. 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高者，應依查得資料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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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of a general nature and is not intended to 
address the circumstances of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or entity. Although we 
endeavor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timely information, there can be no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s of the date it is received or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ccurate in the future. No one should act on such inform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after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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